
1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巨

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公司名称为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巨人网络”、“上市公司”或“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4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项》

的要求，对上海巨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名为上海兰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巨人投资”）等 8 名业绩承诺人做出的关于上海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巨人网络科技”）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

意见如下： 

一、巨人网络科技涉及的业绩承诺情况 

巨人投资、上海腾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鼎晖孚远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铼钸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上海中堇翊源投资咨

询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澎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弘毅创领（上海）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孚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统称“业绩承诺人”）共同承诺巨人网络科技在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以

下简称“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00,177.07 万元、120,302.86 万元、150,317.64 万元（以下简

称“净利润承诺数”）。 

二、业绩承诺条款 

根据《业绩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业绩承诺人对盈利预测及补偿的安排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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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1、利润差额的确定 

上市公司应在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后，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对上市公司进行年度审计，对巨人网络科技当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实现数”）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并在业绩承诺

补偿期间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净利润实现数与净利润承诺数的差异

情况。 

如巨人网络科技经营活动中存在使用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的情况，则在确认相

关项目成本费用时，应核算使用配套募集资金的资金费用。其中配套募集资金的

资金费用按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数额和使用时间，根据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进行

计算。 

2、业绩承诺补偿的承诺与实施 

（1）业绩承诺补偿方式及程序 

业绩承诺补偿的方式为股份补偿。补偿义务发生时，业绩承诺人以其通过在

本次重组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股份方式不足以补偿的部分由业绩承

诺人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上市公司应当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后 30 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回购业绩承诺人应补偿的股份并注销的相关方案，并同步

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法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程序。 

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注销方案的，则上市公司以人民币 1

元的总价回购并注销业绩承诺人当年应补偿的股份，并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5

个工作日内将股份回购数量书面通知业绩承诺人。业绩承诺人应在收到上市公司

书面通知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中登公司发出将其当年需补偿的股份过户至

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的指令。自该等股份过户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

的专门账户之后，上市公司将尽快办理该等股份的注销事宜。 

若上述股份回购注销事宜因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



3 
 

则上市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5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业绩承诺人实施股

份赠送方案。业绩承诺人应在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尽快

取得所需批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将应补偿的股份赠

送给上市公司截至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登记在册的除全体业

绩承诺人之外的其他股东，除全体业绩承诺人之外的其他股东按照其持有的上市

公司股份数量占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上市公司扣除全体业绩

承诺人持有的股份数后总股本的比例获赠股份。 

（2）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内每年度的补偿股份数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当期补偿金额=（巨人网络科技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巨人网络

科技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内巨人网络科

技的净利润承诺数总额×上市公司为购买巨人网络科技 100%股权交易作价－业

绩承诺补偿期间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重组中上市公司向业绩承诺人发行股份

的价格－累积已补偿现金金额。 

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本次重组中上市公司向业绩承诺人

发行股份的价格。 

在逐年计算补偿测算期间业绩承诺人应补偿股份时，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当

年应补偿股份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业绩承诺人最终

支付的股份补偿数总计不超过上市公司为购买业绩承诺人所持巨人网络科技

100%股权而发行的股份数。 

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有现金分红的，业绩承诺人按上述公式计算

的应补偿股份在盈利补偿期间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于股份回购实施时赠予上

市公司；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应补偿

股份应包括其对应的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实施时业绩承诺人获得的股份数。 

（3）业绩承诺补偿顺序 

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若需业绩承诺人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的，每一业绩承

诺人应按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占业绩承诺人各方在本次

交易中合计取得的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的比例分担补偿责任；若任一业绩承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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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数不能满足其应当承担的补偿责任，则该业绩承诺人应当以现金方式予以

补足。 

业绩承诺人各方按照前述约定各自承担其相应的补偿责任，各方承担的补偿

责任相互独立，不存在任何连带责任。 

3、减值测试 

（1）减值测试补偿方式及程序 

在业绩承诺补偿期届满后，上市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对巨人网络科技进行减值测试，并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最后一年的上市公司年

度审计报告出具之前或之日出具相应的减值测试审核报告。若巨人网络科技减值

额>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重组中上市公司向业绩承诺人发

行股份的价格+现金补偿金额，则业绩承诺人应向上市公司另行补偿。业绩承诺

人另行补偿时，应以其通过本次重组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以

现金补偿。 

就减值测试所计算的业绩承诺人须向上市公司实施的补偿，将参照业绩承诺

补偿方式及程序约定程序实施。 

（2）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计算公式如下： 

业绩承诺人应补偿股份数＝巨人网络科技减值额÷本次重组中上市公司向业

绩承诺人发行股份的价格－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有现金分红的，业绩承诺人按上述公式计算

的应补偿股份在盈利补偿期间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于股份回购实施时赠予上

市公司；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应补偿

股份应包括其对应的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实施时业绩承诺人获得的股份数。 

（3）减值测试补偿顺序 

每一交易对方应按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巨人网络发行的股份占标的资产

交易对方各方在本次交易中合计取得的巨人网络发行的股份的比例分担补偿责

任；若任一标的资产交易对方的股份数不能满足其应当承担的补偿责任，则该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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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交易对方应当以现金方式予以补足。 

业绩承诺人各方按照前述约定各自承担其相应的补偿责任，各方承担的补偿

责任相互独立，不存在任何连带责任。 

任何情况下，业绩承诺人因减值测试和业绩承诺而发生的补偿合计不超过其

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股份对价。 

三、巨人网络科技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2017 年度，巨人网络科技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138,307.37 万元，高出 2017 年净利润承诺数 18,004.51 万元。2017 年承诺完

成率为 114.97%。 

巨人网络科技 2016至2017年度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249,649.44 万元，高出 2016 至 2017 年度净利润承诺数 29,169.51 万

元。2016 至 2017 年承诺完成率为 113.23%。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巨人网络编制的《2017 年度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

明》及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安永华明(2018)专字第

60617954_B01 号《2017 年度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

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2017 年度，巨人网络科技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138,307.37 万元，高出 2017 年净利润承诺数 18,004.51 万元。业绩承诺人已完

成了 2017 年度的业绩承诺，无需补偿。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巨人网络编制的《2017

年度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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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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